
請考生注意之處： 

1.該號解釋乃就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指摘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一項

有關空氣槍之規定違憲，因此考生在研讀該法條時，請注意第八條。本號解釋或有

可能成為 99 年警大、警特考題（由其是警察法規、保安警察學和憲法），請務必

讀熟該號解釋和解釋理由書。 

 

2.本號解釋理由書中，再此對所謂「殺傷力」做出說明，除了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之外，此時請再注意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1 款：「無正當理由攜帶

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者。」第 4 款：「放置、投擲或發射

有殺傷力之物品而有危害他人身體或財物之虞者。」有關殺傷力之規定。 

 

 

發文單位：司法院  

解釋字號：釋字第 669 號  

解釋日期：民國 98 年 12 月 25 日  

解釋爭點：槍砲條例第8條第1項關於空氣槍之處罰規定違憲? 

 

解 釋 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鋼

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

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下罰金。」其中以未經許可製造、販賣、運輸具殺傷力之空氣槍為處罰要

件部分，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均以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度自

由刑相繩，對違法情節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法院縱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酌

減其刑，最低刑度仍達二年六月以上之有期徒刑，無從具體考量行為人所應負責任

之輕微，為易科罰金或緩刑之宣告，尚嫌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首揭

規定有關空氣槍部分，對犯該罪而情節輕微者，未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

之規定，對人民受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權所為之限制，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

比例原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一年屆滿時，失其效力。

 

解釋理由書：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憲法第八條定有明文。鑑於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

嚴重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係屬不得已之最後手段。立法機關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

值之特定重要法益，並認施以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

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惟刑罰對人

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

與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而與憲法第二

十三條比例原則無違（本院釋字第六四六號、第五五一號、第五四四號解釋參照）。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鋼

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

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下罰金。」係為防止暴力犯罪，以保障人民生命、身體、自由及財產等之

安全，立法目的符合重要之憲法價值。其中關於空氣槍之規定部分（下稱系爭規定），

由於空氣槍之取得、使用、改造較為便利，且具有物理上之危險性，容易成為犯罪

之工具，是製造、運輸、販賣具有殺傷力空氣槍之行為，雖對一般民眾之生命、身

體、自由及財產等法益尚未構成直接之侵害，但立法機關認前述行為已足造成高度

危險，為保護上開重要法益，乃採取刑罰之一般預防功能予以管制，可認係有助於

重要公益目的之達成。此外，因別無其他與上開刑罰規定相同有效，但侵害較小之

替代手段可資採用，是該刑罰手段亦具有必要性。 

        惟系爭規定所禁止製造、運輸、販賣之客體相對廣泛，一部分殺傷力較低之空

氣槍，亦在處罰範圍內。基於預防犯罪之考量，立法機關雖得以特別刑法設置較高

之法定刑，但其對構成要件該當者，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均以無期徒刑或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度自由刑相繩，未能具體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之惡害程度，

對違法情節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可能構成顯然過苛之處罰，而無從兼顧實質正

義。按不具殺傷力且無危害安全之虞之空氣槍係合法而容易取得之休閒娛樂商品，

而改造此類空氣槍，所需零件易於取得，亦無須高度之技術。倘人民僅出於休閒、

娛樂等動機而改造合法之空氣槍，雖已達殺傷力標準，但若其殺傷力甚微，對他人

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等法益之危險甚低，或有其他犯罪情節輕微情況，法院縱

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酌減其刑，最低刑度仍達二年六月以上之有期徒刑，無從

具體考量行為人所應負責任之輕微，而為易科罰金或緩刑之宣告，尚嫌情輕法重，

致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系爭規定對犯該罪而情節輕微者，未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



為適當刑度之規定，對人民受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權所為之限制，有違憲法第

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 

        國家以法律限制人民自由權利者，法律規定所使用之概念，其意義依法條文義

及立法目的，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與法律明確性

原則無違，迭經本院解釋在案。系爭規定所謂之殺傷力，依據一般人民日常生活與

語言經驗，應能理解係指彈丸擊中人體可對皮膚造成穿透性傷害。而揆諸現行司法

審判實務，亦係以其在最具威力之適當距離，以彈丸可穿入人體皮肉層之動能為槍

械具殺傷力之基準（本院秘書長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秘台廳（二）字第０

六九八五號函參照）。法院於具體個案中，並審酌專業鑑定機關對槍砲發射動能之

鑑定報告，據以認定槍砲是否具有殺傷力。是系爭規定以是否具有殺傷力為構成要

件，其意義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亦得經司法審查予以確認，尚與法律明確性原則

無違。 

        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依本解釋之意旨檢討修正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一項有關空氣槍之規定，以兼顧國家刑罰權之妥善運作及保障

人民之人身自由，逾期未為修正者，該部分規定失其效力。 


